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10號

聲  請  人  周德信  

0000000000000000

            周德智  

            周志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以樂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宜恬律師

相  對  人  金旺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謝清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智銘  

相  對  人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昇甫  

訴訟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本院113年度上易字

第575號），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及緊急處置，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共有之坐落○○縣○○鄉○○段00000地

號（下稱000-0號）土地為袋地，多年來依序經由相對人金

旺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旺宏公司）、謝清芝各自所

有及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下稱農田水利署）（合稱金旺宏3

人）管理之同段000-00、000、000地號（下均以地號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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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對外連接至同鄉○○路0段000巷現況道路（下稱000

巷道路）。惟金旺宏公司及謝清芝（合稱金旺宏2人）擅以

廢土及挖土機等障礙物，阻擋伊沿此通行至000巷道路。伊

以相對人為被告，訴請確認通行權存在（案列臺灣新竹地方

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82號，下稱582號，原審為聲請人敗訴

之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繫屬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

575號，下稱575號）。訴訟中如任由相對人阻礙伊通行至

000巷道路，除致000-0地號土地對外通行遭受阻礙，更危及

伊家中長輩緊急就醫需求，將發生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求為

命：㈠金旺宏2人於575號事件判決確定、撤回起訴、調解或

和解成立前，應依序將附圖一編號A、A1所示部分堆置之廢

土及挖土機等障礙物移除，並容忍聲請人通行，不得為任何

禁止或妨礙聲請人通行及破壞民生管線之行為；㈡農田水利

署於575號事件判決確定、撤回起訴、調解或和解成立前，

就附圖一編號A2所示部分應容忍聲請人通行，不得為任何禁

止或妨礙聲請人通行之行為。並依同法第538條之1第1項規

定，聲請於本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裁定前，准為相同內容之

緊急處置。

二、相對人則以：

㈠、金旺宏2人：聲請人僅為000-0地號土地部分共有人，本件未

經全體共有人聲請，於法不合。又伊於000-00、000地號土

地上興建封閉式社區集合住宅，聲請人要求通行之範圍將造

成興建工程進度遲滯，衍生鉅額成本及違約賠償。聲請人現

況可由附圖二編號B、B1及B2通行至○○縣○○鄉○○路0段

000巷00弄現況道路（下稱00弄道路），無通行000-00、000

地號土地必要性及急迫性。

㈡、農田水利署：伊未阻礙聲請人通行至000巷道路，且聲請人

僅需依農田水利法第12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農田灌溉排水管

理辦法第9條規定提出申請，經准許可即得架設橋涵及道

路，本件聲請並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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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

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

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

之。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所謂定暫時

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

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

止而言。聲請人就此必要性情事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

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

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

能獲得之利益與因不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

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

益，及是否影響公共利益為比較衡量。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

要性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四、經查：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要共同

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

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次按各共有人

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

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

821條定有明文。查000-0地號土地現為聲請人與同案上訴人

周德銀共有，於上訴後，周德銀將其應有部分移轉予訴外人

卓明興等情，有登記謄本可考（111年度竹調字第157號〈下

稱157號〉第13至15頁、本院限閱卷第45至46頁）。而聲請

人之本案請求係就共有之273-1地號土地，依民法第786至

789條規定，請求法院定通行方法（全字卷第97頁、575號卷

二第86至87頁）。又定通行方法乃相鄰關係，為不動產所有

權之擴張，核屬依民法第821條規定之請求。是以各共有人

對於第三人為定通行方法之請求，均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

而起訴或聲請，類此非必以該土地共有人全體共同為之，其

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之情形，亦無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

項規定之適用。是金旺宏2人抗辯本件聲請未經全體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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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乃不合法云云，即無可取。至聲請人另聲請追加卓明

興為聲請人，嗣已撤回該聲請（全字卷第37至38、98頁），

併予敘明。

㈡、聲請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請求確認伊就金旺宏3人

分別所有或管理如附圖一所示A至A2區域有通行權存在，經

第一審法院為聲請人敗訴之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追加請求金旺宏3人於上開通行範圍內應容忍聲請人於該範

圍內鋪設道路、埋設水電、瓦斯等民生管線及排水溝渠之行

為，且不得設置任何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聲請人為前述鋪

設、設置及人車通行之行為；確認聲請人所有000-0地號土

地對周圍地即金旺宏公司所有000-00地號、謝清芝所有000

地號土地、農田水利署所有000地號、000地號、000地號土

地暨上訴後追加被告周德雨所有之○○縣○○鄉○○段000

地號（下稱000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通行之路線及範圍

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前項通行範圍內之所有權人應容忍聲

請人在前述通行範圍內鋪設道路、埋設水電、瓦斯等民生管

線及排水溝渠之行為，不得設置任何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聲

請人為前述鋪設、設置及人車通行之行為等情，業據本院核

閱575號事件卷宗明確（575號卷二第85至87頁），並有各該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

果圖為證（157號第13至15、25至29、39至43、201至219

頁，582號卷第15、59頁、575號卷一第305至307、311

頁）。應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存有定通行方法之爭執法律關

係，可認已釋明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

㈢、聲請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為袋地，因金旺宏2人以廢土及挖

土機等障礙物，阻礙伊無從沿附圖一編號A至A2所示路徑通

往000巷道路等情，提出地籍圖、114年4月21日及28日現場

照片為證（全字卷第13至21頁）。惟依卷附現況照片所示，

000-0地號土地現得沿附圖二編號B至B2所示路徑通往00弄道

路，此為聲請人周德信所不否認，並自承該路寬約2.2公

尺，水溝蓋的部分約3公尺（全字卷第81、115、99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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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雨陳明未阻礙聲請人自附圖二編號B至B2通行，並提出

農田水利署114年1月3日函證明該署同意架設橋涵（全字卷

第101頁、575號卷二第53頁）。佐參周德雨與金旺宏2人簽

署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000地號土地辦理涉及道路利用

行為及水路加蓋通行使用（575號卷一第477頁）。堪認聲請

人得自附圖二編號B至B2通行至00弄道路。聲請人主張該部

分土地為農地無法行走，且如違法通行，周德雨將剷平路面

云云，與事實不符。又金旺宏公司抗辯伊取得原○○縣○○

鄉○○段000地號（下稱原000地號）土地，係規劃開發為封

閉型集合式住宅之非公眾使用建築物，因而將原000地號土

地分割為000、000-0至000-00地號等32筆土地，並取得建造

執照，工程現正興建中等情，有土地變更登記申請書、地籍

異動索引、地籍圖及新竹縣政府（112）府建字第00000號建

造執照為證（575號卷一第163至169、293、315、325頁）。

衡酌以上，附圖一編號A至A2所示路徑，位於封閉集合式住

宅施工工地，若予通行，危及往來通行及施工安全，並造成

工程進度延宕，衍生高額施工成本及違約糾紛。相較之下，

聲請人既得按附圖二編號B至B2路徑通往13弄道路，如不許

可本件聲請之通行方式，尚不致造成聲請人無法通行至道路

而受有生活困難等重大損害。

㈣、聲請人再主張伊家中長者，年事已高，患有思覺失調症、慢

性疾病，須開車就醫，如遇突發狀況，急救車輛無法進出云

云，屢經闡明未提出任何證據以為釋明（全字卷第30、99、

123至125頁）。又聲請人另主張附圖二編號B1至B2連接道路

部分為直角，車輛無法內轉順利進出，人車有墜入水圳之風

險云云。惟觀之現場照片及附圖二編號B1至B2經測量面寬為

3公尺（全字卷第115頁、157號第261頁、582號卷第15

頁），如謹慎駕駛應無上開風險，且其寬度亦已足供輪椅、

推車或擔架進出。難認有定其所主張通行範圍即附圖一編號

A至A2所示路徑之急迫、必要性。

㈤、聲請人復主張因水電管線位於附圖一編號A1及A2，如繼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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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恐遭破壞之虞，提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

理處湖口營運所113年9月2日函、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

竹區營業處113年9月10日函為證（全字卷第51至59頁）。惟

聲請人自承目前未有停水、停電（全字卷第98至99頁），即

難僅因工程施作逕認有破壞民生管線之虞。是聲請人主張應

令金旺宏2人不得為任何破壞民生管線之行為云云，亦失所

據。

㈥、此外，聲請人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方法，以釋明有何急迫之

危險，或將受有難以彌補之重大損害，而有預為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必要。從而，本件聲請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不合

，尚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就本件有何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

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

因，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且此釋明之欠

缺，並不能以供擔保取代或補足之，揆諸前揭說明，其聲請

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即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又緊急處置係

屬中間處分之性質，聲請人定暫時狀態之聲請既難准許，其

所為緊急處置之聲請，亦無必要，併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饒金鳳

　　　　　　　　　　　　　 法　官　藍家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黃立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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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10號
聲  請  人  周德信  


            周德智  
            周志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以樂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宜恬律師
相  對  人  金旺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謝清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智銘  
相  對  人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蔡昇甫  
訴訟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575號），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及緊急處置，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共有之坐落○○縣○○鄉○○段00000地號（下稱000-0號）土地為袋地，多年來依序經由相對人金旺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旺宏公司）、謝清芝各自所有及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下稱農田水利署）（合稱金旺宏3人）管理之同段000-00、000、000地號（下均以地號簡稱）土地，對外連接至同鄉○○路0段000巷現況道路（下稱000巷道路）。惟金旺宏公司及謝清芝（合稱金旺宏2人）擅以廢土及挖土機等障礙物，阻擋伊沿此通行至000巷道路。伊以相對人為被告，訴請確認通行權存在（案列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82號，下稱582號，原審為聲請人敗訴之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繫屬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575號，下稱575號）。訴訟中如任由相對人阻礙伊通行至000巷道路，除致000-0地號土地對外通行遭受阻礙，更危及伊家中長輩緊急就醫需求，將發生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求為命：㈠金旺宏2人於575號事件判決確定、撤回起訴、調解或和解成立前，應依序將附圖一編號A、A1所示部分堆置之廢土及挖土機等障礙物移除，並容忍聲請人通行，不得為任何禁止或妨礙聲請人通行及破壞民生管線之行為；㈡農田水利署於575號事件判決確定、撤回起訴、調解或和解成立前，就附圖一編號A2所示部分應容忍聲請人通行，不得為任何禁止或妨礙聲請人通行之行為。並依同法第53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於本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裁定前，准為相同內容之緊急處置。
二、相對人則以：
㈠、金旺宏2人：聲請人僅為000-0地號土地部分共有人，本件未經全體共有人聲請，於法不合。又伊於000-0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封閉式社區集合住宅，聲請人要求通行之範圍將造成興建工程進度遲滯，衍生鉅額成本及違約賠償。聲請人現況可由附圖二編號B、B1及B2通行至○○縣○○鄉○○路0段000巷00弄現況道路（下稱00弄道路），無通行000-00、000地號土地必要性及急迫性。
㈡、農田水利署：伊未阻礙聲請人通行至000巷道路，且聲請人僅需依農田水利法第12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第9條規定提出申請，經准許可即得架設橋涵及道路，本件聲請並無必要。
三、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聲請人就此必要性情事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與因不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是否影響公共利益為比較衡量。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性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四、經查：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次按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821條定有明文。查000-0地號土地現為聲請人與同案上訴人周德銀共有，於上訴後，周德銀將其應有部分移轉予訴外人卓明興等情，有登記謄本可考（111年度竹調字第157號〈下稱157號〉第13至15頁、本院限閱卷第45至46頁）。而聲請人之本案請求係就共有之273-1地號土地，依民法第786至789條規定，請求法院定通行方法（全字卷第97頁、575號卷二第86至87頁）。又定通行方法乃相鄰關係，為不動產所有權之擴張，核屬依民法第821條規定之請求。是以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為定通行方法之請求，均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而起訴或聲請，類此非必以該土地共有人全體共同為之，其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之情形，亦無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是金旺宏2人抗辯本件聲請未經全體共有人為之，乃不合法云云，即無可取。至聲請人另聲請追加卓明興為聲請人，嗣已撤回該聲請（全字卷第37至38、98頁），併予敘明。
㈡、聲請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請求確認伊就金旺宏3人分別所有或管理如附圖一所示A至A2區域有通行權存在，經第一審法院為聲請人敗訴之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請求金旺宏3人於上開通行範圍內應容忍聲請人於該範圍內鋪設道路、埋設水電、瓦斯等民生管線及排水溝渠之行為，且不得設置任何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聲請人為前述鋪設、設置及人車通行之行為；確認聲請人所有000-0地號土地對周圍地即金旺宏公司所有000-00地號、謝清芝所有000地號土地、農田水利署所有000地號、000地號、000地號土地暨上訴後追加被告周德雨所有之○○縣○○鄉○○段000地號（下稱000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通行之路線及範圍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前項通行範圍內之所有權人應容忍聲請人在前述通行範圍內鋪設道路、埋設水電、瓦斯等民生管線及排水溝渠之行為，不得設置任何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聲請人為前述鋪設、設置及人車通行之行為等情，業據本院核閱575號事件卷宗明確（575號卷二第85至87頁），並有各該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為證（157號第13至15、25至29、39至43、201至219頁，582號卷第15、59頁、575號卷一第305至307、311頁）。應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存有定通行方法之爭執法律關係，可認已釋明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
㈢、聲請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為袋地，因金旺宏2人以廢土及挖土機等障礙物，阻礙伊無從沿附圖一編號A至A2所示路徑通往000巷道路等情，提出地籍圖、114年4月21日及28日現場照片為證（全字卷第13至21頁）。惟依卷附現況照片所示，000-0地號土地現得沿附圖二編號B至B2所示路徑通往00弄道路，此為聲請人周德信所不否認，並自承該路寬約2.2公尺，水溝蓋的部分約3公尺（全字卷第81、115、99頁）。又周德雨陳明未阻礙聲請人自附圖二編號B至B2通行，並提出農田水利署114年1月3日函證明該署同意架設橋涵（全字卷第101頁、575號卷二第53頁）。佐參周德雨與金旺宏2人簽署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000地號土地辦理涉及道路利用行為及水路加蓋通行使用（575號卷一第477頁）。堪認聲請人得自附圖二編號B至B2通行至00弄道路。聲請人主張該部分土地為農地無法行走，且如違法通行，周德雨將剷平路面云云，與事實不符。又金旺宏公司抗辯伊取得原○○縣○○鄉○○段000地號（下稱原000地號）土地，係規劃開發為封閉型集合式住宅之非公眾使用建築物，因而將原000地號土地分割為000、000-0至000-00地號等32筆土地，並取得建造執照，工程現正興建中等情，有土地變更登記申請書、地籍異動索引、地籍圖及新竹縣政府（112）府建字第00000號建造執照為證（575號卷一第163至169、293、315、325頁）。衡酌以上，附圖一編號A至A2所示路徑，位於封閉集合式住宅施工工地，若予通行，危及往來通行及施工安全，並造成工程進度延宕，衍生高額施工成本及違約糾紛。相較之下，聲請人既得按附圖二編號B至B2路徑通往13弄道路，如不許可本件聲請之通行方式，尚不致造成聲請人無法通行至道路而受有生活困難等重大損害。
㈣、聲請人再主張伊家中長者，年事已高，患有思覺失調症、慢性疾病，須開車就醫，如遇突發狀況，急救車輛無法進出云云，屢經闡明未提出任何證據以為釋明（全字卷第30、99、123至125頁）。又聲請人另主張附圖二編號B1至B2連接道路部分為直角，車輛無法內轉順利進出，人車有墜入水圳之風險云云。惟觀之現場照片及附圖二編號B1至B2經測量面寬為3公尺（全字卷第115頁、157號第261頁、582號卷第15頁），如謹慎駕駛應無上開風險，且其寬度亦已足供輪椅、推車或擔架進出。難認有定其所主張通行範圍即附圖一編號A至A2所示路徑之急迫、必要性。
㈤、聲請人復主張因水電管線位於附圖一編號A1及A2，如繼續施工，恐遭破壞之虞，提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理處湖口營運所113年9月2日函、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113年9月10日函為證（全字卷第51至59頁）。惟聲請人自承目前未有停水、停電（全字卷第98至99頁），即難僅因工程施作逕認有破壞民生管線之虞。是聲請人主張應令金旺宏2人不得為任何破壞民生管線之行為云云，亦失所據。
㈥、此外，聲請人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方法，以釋明有何急迫之危險，或將受有難以彌補之重大損害，而有預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從而，本件聲請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不合 ，尚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就本件有何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且此釋明之欠缺，並不能以供擔保取代或補足之，揆諸前揭說明，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即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又緊急處置係屬中間處分之性質，聲請人定暫時狀態之聲請既難准許，其所為緊急處置之聲請，亦無必要，併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饒金鳳
　　　　　　　　　　　　　 法　官　藍家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黃立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10號

聲  請  人  周德信  



            周德智  

            周志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以樂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宜恬律師

相  對  人  金旺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謝清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智銘  

相  對  人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蔡昇甫  

訴訟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本院113年度上易字

第575號），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及緊急處置，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共有之坐落○○縣○○鄉○○段00000地號（下

    稱000-0號）土地為袋地，多年來依序經由相對人金旺宏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旺宏公司）、謝清芝各自所有及農

    業部農田水利署（下稱農田水利署）（合稱金旺宏3人）管

    理之同段000-00、000、000地號（下均以地號簡稱）土地，

    對外連接至同鄉○○路0段000巷現況道路（下稱000巷道路）

    。惟金旺宏公司及謝清芝（合稱金旺宏2人）擅以廢土及挖

    土機等障礙物，阻擋伊沿此通行至000巷道路。伊以相對人

    為被告，訴請確認通行權存在（案列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582號，下稱582號，原審為聲請人敗訴之判決，

    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繫屬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575號，下

    稱575號）。訴訟中如任由相對人阻礙伊通行至000巷道路，

    除致000-0地號土地對外通行遭受阻礙，更危及伊家中長輩

    緊急就醫需求，將發生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求為命：㈠金旺

    宏2人於575號事件判決確定、撤回起訴、調解或和解成立前

    ，應依序將附圖一編號A、A1所示部分堆置之廢土及挖土機

    等障礙物移除，並容忍聲請人通行，不得為任何禁止或妨礙

    聲請人通行及破壞民生管線之行為；㈡農田水利署於575號事

    件判決確定、撤回起訴、調解或和解成立前，就附圖一編號

    A2所示部分應容忍聲請人通行，不得為任何禁止或妨礙聲請

    人通行之行為。並依同法第53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於本

    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裁定前，准為相同內容之緊急處置。

二、相對人則以：

㈠、金旺宏2人：聲請人僅為000-0地號土地部分共有人，本件未

    經全體共有人聲請，於法不合。又伊於000-00、000地號土

    地上興建封閉式社區集合住宅，聲請人要求通行之範圍將造

    成興建工程進度遲滯，衍生鉅額成本及違約賠償。聲請人現

    況可由附圖二編號B、B1及B2通行至○○縣○○鄉○○路0段000巷0

    0弄現況道路（下稱00弄道路），無通行000-00、000地號土

    地必要性及急迫性。

㈡、農田水利署：伊未阻礙聲請人通行至000巷道路，且聲請人僅

    需依農田水利法第12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農田灌溉排水管理

    辦法第9條規定提出申請，經准許可即得架設橋涵及道路，

    本件聲請並無必要。

三、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

    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

    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

    。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所謂定暫時狀

    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

    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

    而言。聲請人就此必要性情事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

    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

    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能

    獲得之利益與因不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

    、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

    及是否影響公共利益為比較衡量。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性

    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四、經查：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要共同

    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

    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次按各共有人

    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

    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82

    1條定有明文。查000-0地號土地現為聲請人與同案上訴人周

    德銀共有，於上訴後，周德銀將其應有部分移轉予訴外人卓

    明興等情，有登記謄本可考（111年度竹調字第157號〈下稱1

    57號〉第13至15頁、本院限閱卷第45至46頁）。而聲請人之

    本案請求係就共有之273-1地號土地，依民法第786至789條

    規定，請求法院定通行方法（全字卷第97頁、575號卷二第8

    6至87頁）。又定通行方法乃相鄰關係，為不動產所有權之

    擴張，核屬依民法第821條規定之請求。是以各共有人對於

    第三人為定通行方法之請求，均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而起

    訴或聲請，類此非必以該土地共有人全體共同為之，其當事

    人適格始無欠缺之情形，亦無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

    定之適用。是金旺宏2人抗辯本件聲請未經全體共有人為之

    ，乃不合法云云，即無可取。至聲請人另聲請追加卓明興為

    聲請人，嗣已撤回該聲請（全字卷第37至38、98頁），併予

    敘明。

㈡、聲請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請求確認伊就金旺宏3人分別所有或管理如附圖一所示A至A2區域有通行權存在，經第一審法院為聲請人敗訴之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請求金旺宏3人於上開通行範圍內應容忍聲請人於該範圍內鋪設道路、埋設水電、瓦斯等民生管線及排水溝渠之行為，且不得設置任何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聲請人為前述鋪設、設置及人車通行之行為；確認聲請人所有000-0地號土地對周圍地即金旺宏公司所有000-00地號、謝清芝所有000地號土地、農田水利署所有000地號、000地號、000地號土地暨上訴後追加被告周德雨所有之○○縣○○鄉○○段000地號（下稱000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通行之路線及範圍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前項通行範圍內之所有權人應容忍聲請人在前述通行範圍內鋪設道路、埋設水電、瓦斯等民生管線及排水溝渠之行為，不得設置任何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聲請人為前述鋪設、設置及人車通行之行為等情，業據本院核閱575號事件卷宗明確（575號卷二第85至87頁），並有各該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為證（157號第13至15、25至29、39至43、201至219頁，582號卷第15、59頁、575號卷一第305至307、311頁）。應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存有定通行方法之爭執法律關係，可認已釋明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

㈢、聲請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為袋地，因金旺宏2人以廢土及挖

    土機等障礙物，阻礙伊無從沿附圖一編號A至A2所示路徑通

    往000巷道路等情，提出地籍圖、114年4月21日及28日現場

    照片為證（全字卷第13至21頁）。惟依卷附現況照片所示，

    000-0地號土地現得沿附圖二編號B至B2所示路徑通往00弄道

    路，此為聲請人周德信所不否認，並自承該路寬約2.2公尺

    ，水溝蓋的部分約3公尺（全字卷第81、115、99頁）。又周

    德雨陳明未阻礙聲請人自附圖二編號B至B2通行，並提出農

    田水利署114年1月3日函證明該署同意架設橋涵（全字卷第1

    01頁、575號卷二第53頁）。佐參周德雨與金旺宏2人簽署土

    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000地號土地辦理涉及道路利用行為

    及水路加蓋通行使用（575號卷一第477頁）。堪認聲請人得

    自附圖二編號B至B2通行至00弄道路。聲請人主張該部分土

    地為農地無法行走，且如違法通行，周德雨將剷平路面云云

    ，與事實不符。又金旺宏公司抗辯伊取得原○○縣○○鄉○○段00

    0地號（下稱原000地號）土地，係規劃開發為封閉型集合式

    住宅之非公眾使用建築物，因而將原000地號土地分割為000

    、000-0至000-00地號等32筆土地，並取得建造執照，工程

    現正興建中等情，有土地變更登記申請書、地籍異動索引、

    地籍圖及新竹縣政府（112）府建字第00000號建造執照為證

    （575號卷一第163至169、293、315、325頁）。衡酌以上，

    附圖一編號A至A2所示路徑，位於封閉集合式住宅施工工地

    ，若予通行，危及往來通行及施工安全，並造成工程進度延

    宕，衍生高額施工成本及違約糾紛。相較之下，聲請人既得

    按附圖二編號B至B2路徑通往13弄道路，如不許可本件聲請

    之通行方式，尚不致造成聲請人無法通行至道路而受有生活

    困難等重大損害。

㈣、聲請人再主張伊家中長者，年事已高，患有思覺失調症、慢

    性疾病，須開車就醫，如遇突發狀況，急救車輛無法進出云

    云，屢經闡明未提出任何證據以為釋明（全字卷第30、99、

    123至125頁）。又聲請人另主張附圖二編號B1至B2連接道路

    部分為直角，車輛無法內轉順利進出，人車有墜入水圳之風

    險云云。惟觀之現場照片及附圖二編號B1至B2經測量面寬為

    3公尺（全字卷第115頁、157號第261頁、582號卷第15頁）

    ，如謹慎駕駛應無上開風險，且其寬度亦已足供輪椅、推車

    或擔架進出。難認有定其所主張通行範圍即附圖一編號A至A

    2所示路徑之急迫、必要性。

㈤、聲請人復主張因水電管線位於附圖一編號A1及A2，如繼續施

    工，恐遭破壞之虞，提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

    理處湖口營運所113年9月2日函、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

    竹區營業處113年9月10日函為證（全字卷第51至59頁）。惟

    聲請人自承目前未有停水、停電（全字卷第98至99頁），即

    難僅因工程施作逕認有破壞民生管線之虞。是聲請人主張應

    令金旺宏2人不得為任何破壞民生管線之行為云云，亦失所

    據。

㈥、此外，聲請人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方法，以釋明有何急迫之

    危險，或將受有難以彌補之重大損害，而有預為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必要。從而，本件聲請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不合

     ，尚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就本件有何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

    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

    ，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且此釋明之欠缺，

    並不能以供擔保取代或補足之，揆諸前揭說明，其聲請定暫

    時狀態之處分，即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又緊急處置係屬中

    間處分之性質，聲請人定暫時狀態之聲請既難准許，其所為

    緊急處置之聲請，亦無必要，併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饒金鳳

　　　　　　　　　　　　　 法　官　藍家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黃立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10號

聲  請  人  周德信  



            周德智  

            周志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彭以樂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宜恬律師

相  對  人  金旺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謝清芝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智銘  

相  對  人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蔡昇甫  

訴訟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存在等事件（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575號），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及緊急處置，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共有之坐落○○縣○○鄉○○段00000地號（下稱000-0號）土地為袋地，多年來依序經由相對人金旺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旺宏公司）、謝清芝各自所有及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下稱農田水利署）（合稱金旺宏3人）管理之同段000-00、000、000地號（下均以地號簡稱）土地，對外連接至同鄉○○路0段000巷現況道路（下稱000巷道路）。惟金旺宏公司及謝清芝（合稱金旺宏2人）擅以廢土及挖土機等障礙物，阻擋伊沿此通行至000巷道路。伊以相對人為被告，訴請確認通行權存在（案列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82號，下稱582號，原審為聲請人敗訴之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繫屬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575號，下稱575號）。訴訟中如任由相對人阻礙伊通行至000巷道路，除致000-0地號土地對外通行遭受阻礙，更危及伊家中長輩緊急就醫需求，將發生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求為命：㈠金旺宏2人於575號事件判決確定、撤回起訴、調解或和解成立前，應依序將附圖一編號A、A1所示部分堆置之廢土及挖土機等障礙物移除，並容忍聲請人通行，不得為任何禁止或妨礙聲請人通行及破壞民生管線之行為；㈡農田水利署於575號事件判決確定、撤回起訴、調解或和解成立前，就附圖一編號A2所示部分應容忍聲請人通行，不得為任何禁止或妨礙聲請人通行之行為。並依同法第53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於本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裁定前，准為相同內容之緊急處置。

二、相對人則以：

㈠、金旺宏2人：聲請人僅為000-0地號土地部分共有人，本件未經全體共有人聲請，於法不合。又伊於000-00、000地號土地上興建封閉式社區集合住宅，聲請人要求通行之範圍將造成興建工程進度遲滯，衍生鉅額成本及違約賠償。聲請人現況可由附圖二編號B、B1及B2通行至○○縣○○鄉○○路0段000巷00弄現況道路（下稱00弄道路），無通行000-00、000地號土地必要性及急迫性。

㈡、農田水利署：伊未阻礙聲請人通行至000巷道路，且聲請人僅需依農田水利法第12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第9條規定提出申請，經准許可即得架設橋涵及道路，本件聲請並無必要。

三、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聲請人就此必要性情事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與因不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是否影響公共利益為比較衡量。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性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

四、經查：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次按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821條定有明文。查000-0地號土地現為聲請人與同案上訴人周德銀共有，於上訴後，周德銀將其應有部分移轉予訴外人卓明興等情，有登記謄本可考（111年度竹調字第157號〈下稱157號〉第13至15頁、本院限閱卷第45至46頁）。而聲請人之本案請求係就共有之273-1地號土地，依民法第786至789條規定，請求法院定通行方法（全字卷第97頁、575號卷二第86至87頁）。又定通行方法乃相鄰關係，為不動產所有權之擴張，核屬依民法第821條規定之請求。是以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為定通行方法之請求，均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而起訴或聲請，類此非必以該土地共有人全體共同為之，其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之情形，亦無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是金旺宏2人抗辯本件聲請未經全體共有人為之，乃不合法云云，即無可取。至聲請人另聲請追加卓明興為聲請人，嗣已撤回該聲請（全字卷第37至38、98頁），併予敘明。

㈡、聲請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為袋地，請求確認伊就金旺宏3人分別所有或管理如附圖一所示A至A2區域有通行權存在，經第一審法院為聲請人敗訴之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請求金旺宏3人於上開通行範圍內應容忍聲請人於該範圍內鋪設道路、埋設水電、瓦斯等民生管線及排水溝渠之行為，且不得設置任何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聲請人為前述鋪設、設置及人車通行之行為；確認聲請人所有000-0地號土地對周圍地即金旺宏公司所有000-00地號、謝清芝所有000地號土地、農田水利署所有000地號、000地號、000地號土地暨上訴後追加被告周德雨所有之○○縣○○鄉○○段000地號（下稱000號）土地有通行權存在，通行之路線及範圍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前項通行範圍內之所有權人應容忍聲請人在前述通行範圍內鋪設道路、埋設水電、瓦斯等民生管線及排水溝渠之行為，不得設置任何障礙物或為其他妨礙聲請人為前述鋪設、設置及人車通行之行為等情，業據本院核閱575號事件卷宗明確（575號卷二第85至87頁），並有各該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為證（157號第13至15、25至29、39至43、201至219頁，582號卷第15、59頁、575號卷一第305至307、311頁）。應認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存有定通行方法之爭執法律關係，可認已釋明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

㈢、聲請人主張000-0地號土地為袋地，因金旺宏2人以廢土及挖土機等障礙物，阻礙伊無從沿附圖一編號A至A2所示路徑通往000巷道路等情，提出地籍圖、114年4月21日及28日現場照片為證（全字卷第13至21頁）。惟依卷附現況照片所示，000-0地號土地現得沿附圖二編號B至B2所示路徑通往00弄道路，此為聲請人周德信所不否認，並自承該路寬約2.2公尺，水溝蓋的部分約3公尺（全字卷第81、115、99頁）。又周德雨陳明未阻礙聲請人自附圖二編號B至B2通行，並提出農田水利署114年1月3日函證明該署同意架設橋涵（全字卷第101頁、575號卷二第53頁）。佐參周德雨與金旺宏2人簽署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000地號土地辦理涉及道路利用行為及水路加蓋通行使用（575號卷一第477頁）。堪認聲請人得自附圖二編號B至B2通行至00弄道路。聲請人主張該部分土地為農地無法行走，且如違法通行，周德雨將剷平路面云云，與事實不符。又金旺宏公司抗辯伊取得原○○縣○○鄉○○段000地號（下稱原000地號）土地，係規劃開發為封閉型集合式住宅之非公眾使用建築物，因而將原000地號土地分割為000、000-0至000-00地號等32筆土地，並取得建造執照，工程現正興建中等情，有土地變更登記申請書、地籍異動索引、地籍圖及新竹縣政府（112）府建字第00000號建造執照為證（575號卷一第163至169、293、315、325頁）。衡酌以上，附圖一編號A至A2所示路徑，位於封閉集合式住宅施工工地，若予通行，危及往來通行及施工安全，並造成工程進度延宕，衍生高額施工成本及違約糾紛。相較之下，聲請人既得按附圖二編號B至B2路徑通往13弄道路，如不許可本件聲請之通行方式，尚不致造成聲請人無法通行至道路而受有生活困難等重大損害。

㈣、聲請人再主張伊家中長者，年事已高，患有思覺失調症、慢性疾病，須開車就醫，如遇突發狀況，急救車輛無法進出云云，屢經闡明未提出任何證據以為釋明（全字卷第30、99、123至125頁）。又聲請人另主張附圖二編號B1至B2連接道路部分為直角，車輛無法內轉順利進出，人車有墜入水圳之風險云云。惟觀之現場照片及附圖二編號B1至B2經測量面寬為3公尺（全字卷第115頁、157號第261頁、582號卷第15頁），如謹慎駕駛應無上開風險，且其寬度亦已足供輪椅、推車或擔架進出。難認有定其所主張通行範圍即附圖一編號A至A2所示路徑之急迫、必要性。

㈤、聲請人復主張因水電管線位於附圖一編號A1及A2，如繼續施工，恐遭破壞之虞，提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理處湖口營運所113年9月2日函、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113年9月10日函為證（全字卷第51至59頁）。惟聲請人自承目前未有停水、停電（全字卷第98至99頁），即難僅因工程施作逕認有破壞民生管線之虞。是聲請人主張應令金旺宏2人不得為任何破壞民生管線之行為云云，亦失所據。

㈥、此外，聲請人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方法，以釋明有何急迫之危險，或將受有難以彌補之重大損害，而有預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從而，本件聲請與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不合 ，尚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就本件有何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且此釋明之欠缺，並不能以供擔保取代或補足之，揆諸前揭說明，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即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又緊急處置係屬中間處分之性質，聲請人定暫時狀態之聲請既難准許，其所為緊急處置之聲請，亦無必要，併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翠華

　　　　　　　　　　　　　 法　官　饒金鳳

　　　　　　　　　　　　　 法　官　藍家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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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黃立馨





